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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95 证券简称：永和智控 公告编号：2022-052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5月 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

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等相关规定，公司对 2022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公司监事会
结合公示情况对本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6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和《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员名单》，并于 2022年 5月 9日至 2022年 5月 18日通过公司内部
张贴方式将本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予以公示。 公示期内，若公司员工对公示的
激励对象或对其信息有异议，可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公司监事会反映。

截至 2022年 5月 18日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二、监事会的核查情况

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含子公司）签订的劳动
合同或聘任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含子公司）的任职情况等。

三、 监事会的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本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姓名和职务的公示情况，并结合监事会的核

查结果，监事会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1、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

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2、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3、激励对象均为在公司（含子公司）任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
女）。

4、 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以下情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和条件，其作为本次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002911 证券简称：佛燃能源 公告编号：2022-063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5月 19日（星期四）下午 3: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22年 5月 19日 9:15-9:25，9:30-11:

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2年 5月 19日 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南海大道中 18号公司 16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殷红梅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佛燃 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9人，代表股份 834,431,22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88.2809％。其中，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 人，代表股份 831,677,07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87.9895％；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 5人，代表股份 2,754,15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2914％。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人，
代表股份 2,755,22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291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及视频的方式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市君合（广州）
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每项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1.《关于＜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34,427,7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6％；反对 3,5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751,72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30％；反对 3,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7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2.《关于＜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34,427,7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6％；反对 3,5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751,72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30％；反对 3,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7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3.《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34,427,7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6％；反对 3,5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751,72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30％；反对 3,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7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4.《关于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34,427,7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6％；反对 3,5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751,72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30％；反对 3,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7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5.《关于 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34,418,5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5％；反对 3,5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 9,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1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742,52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91％；反对 3,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70％；弃权 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339％。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6.《关于＜2021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34,427,7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6％；反对 3,5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751,72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30％；反对 3,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7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7.《关于公司 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34,418,5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5％；反对 3,5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 9,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1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742,52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91％；反对 3,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70％；弃权 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339％。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8.《关于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34,427,7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6％；反对 3,5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751,72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30％；反对 3,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7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9.《关于向银行申请 2022年度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31,864,9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925％；反对 2,566,255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07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88,9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8586％；反对 2,566,25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141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10.《关于公司 2022年度向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34,384,55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44％；反对 37,47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5％；弃权 9,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1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708,55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061％；反对 37,4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600％；弃权 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33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了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2/3以上通过。
11.《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广州元亨仓储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34,384,55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44％；反对 37,47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5％；弃权 9,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1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708,55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061％；反对 37,4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600％；弃权 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33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了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2/3以上通过。
12.《关于申请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34,393,75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5％；反对 37,47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717,75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400％；反对 37,4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6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13.《关于申请挂牌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债权融资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34,393,75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5％；反对 37,47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717,75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400％；反对 37,4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6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14.《关于调增 2022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68,927,7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93％；反对 3,5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751,72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30％；反对 3,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7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关联股东港华燃气投资有限公司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15.《关于公司董事 2021年度薪酬确认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34,418,5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5％；反对 3,5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 9,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1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742,52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91％；反对 3,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70％；弃权 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339％。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16.《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34,427,7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6％；反对 3,5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751,72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30％；反对 3,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7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了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2/3以上通过。
（二）除审议上述议案外，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 2021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叶坚鑫律师、赵玮彤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002646 证券简称：天佑德酒 公告编号：2022-025

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5月 19日下午 14:00。
（2） 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 5月 19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年 5月 19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年 5月 19日 9:15至 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京顺东街 6号院 8号楼。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银会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定期)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1年度

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1人，代表股份 214,343,06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5.357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人，代表股份 212,050,34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4.872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0人，代表股份 2,292,72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485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0人，代表股份 2,292,72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485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0人，代表股份 2,292,72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4852％。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会议。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委派潘继东、刘佳律师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13,503,3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82％；反对 99,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465％；弃权 74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452％。

2、审议通过《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13,503,3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82％；反对 99,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465％；弃权 74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452％。

3、审议通过《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213,503,3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82％；反对 99,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465％；弃权 74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452％。

4、审议通过《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3,503,3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82％；反对 99,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465％；弃权 74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4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53,02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3.3755％；反对 99,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4.3485％；弃权 74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32.2760％。

5、审议通过《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213,503,3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82％；反对 99,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465％；弃权 74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452％。

6、审议通过《2022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3,500,8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71％；反对 102,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477％；弃权 74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4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50,52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3.2664％；反对 102,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4.4576％；弃权 74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32.2760％。

7、审议通过《2022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同意 213,502,0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76％；反对 101,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471％；弃权 74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452％。

8、审议通过《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 213,503,3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82％；反对 99,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465％；弃权 74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452％。

9、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3,503,3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82％；反对 99,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465％；弃权 74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4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53,02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3.3755％；反对 99,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4.3485％；弃权 74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32.2760％。

10、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经营范围的议案》。
同意 213,503,3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82％；反对 99,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465％；弃权 74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452％。

1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3,503,3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82％；反对 99,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465％；弃权 74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4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53,02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3.3755％；反对 99,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4.3485％；弃权 74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32.2760％。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212,124,7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651％；反对 1,478,3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6897％；弃权 74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452％。

1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212,124,7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651％；反对 1,478,3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6897％；弃权 74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452％。

1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 212,124,7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651％；反对 1,478,3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6897％；弃权 74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452％。

1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同意 212,124,7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651％；反对 1,478,3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6897％；弃权 74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452％。

1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融资与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同意 212,124,7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651％；反对 1,478,3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6897％；弃权 74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45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潘继东、刘佳。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以及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海互助天佑德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002625 证券简称：光启技术 公告编号：2022-042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集人：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5月 19日（星期四）下午 14: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 5月 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15—9:25，9:30—

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年 5月 19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中一道 9号软件大厦三层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董事季春霖先生
6、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

本次股东大会，同时见证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8、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53 名， 代表公司 916,132,141 股股份，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5201%。 其中：（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9人，代表公司 886,621,532股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41.1504%，其中中小股东共 7 名，代表公司 40,210 股股份；（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共 44
人，代表公司 29,510,609 股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697%，其中中小股东共 44 名，代表公司
29,510,609股股份。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 915,537,8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51%；反对 573,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6%；弃权 20,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956,51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7.9889%；反对 57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9404%；弃权 20,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707%。

2、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 915,534,8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48%；反对 57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9%；弃权 20,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953,51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7.9787%；反对 57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9505%；弃权 20,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707%。

3、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 915,529,2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42%；反对 58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5%；弃权 20,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947,91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7.9598%；反对 58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9695%；弃权 20,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707%。

4、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 915,544,7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59%；反对 57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2%；弃权 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963,41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0122%；反对 57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9593%；弃权 8,4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284%。

5、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915,455,5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61%；反对 67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3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874,21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7.7104%；反对 67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2.2896%；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915,537,8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51%；反对 573,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6%；弃权 20,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956,51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7.9889%；反对 57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9404%；弃权 20,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707%。

7、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915,547,7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62%；反对 57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9%；弃权 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966,41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0224%；反对 57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9505%；弃权 8,0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271%。

8、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915,547,7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62%；反对 57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9%；弃权 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966,41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0224%；反对 57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9505%；弃权 8,0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271%。

9、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915,547,7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62%；反对 57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9%；弃权 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966,41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0224%；反对 57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9505%；弃权 8,0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271%。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总表决结果： 同意 898,306,63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543%； 反对

17,817,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449%；弃权 8,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725,31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39.6785%；反对 17,817,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60.2945%；弃权 8,0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271%。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总表决结果： 同意 898,306,23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542%； 反对

17,817,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449%；弃权 8,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724,91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39.6771%；反对 17,817,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60.2945%；弃权 8,4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284%。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总表决结果： 同意 898,306,63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543%； 反对

17,817,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449%；弃权 8,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725,31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39.6785%；反对 17,817,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60.2945%；弃权 8,0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271%。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总表决结果： 同意 898,306,63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543%； 反对

17,817,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449%；弃权 8,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725,31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39.6785%；反对 17,817,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60.2945%；弃权 8,0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271%。

1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 898,305,43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541%； 反对

17,817,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449%；弃权 9,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724,11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39.6744%；反对 17,817,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60.2945%；弃权 9,2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311%。

1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 898,306,63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543%； 反对

17,817,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449%；弃权 8,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725,31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39.6785%；反对 17,817,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60.2945%；弃权 8,0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27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浩、吕旦宁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合法、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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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陕西秦龙药康投资基金完成基金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陕西关天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关天资

本”）已共同发起设立了陕西秦龙药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秦龙基金”），其中公司作为有限
合伙人出资不高于 4000万元，且不超过基金最终总出资额的 20%，关天资本或其子公司及关联方作为有限
合伙人出资不低于 1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年 11月 2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拟发起设立陕西秦龙药康投资基

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1）。
近日， 公司收到秦龙基金执行事务合伙人西安关天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通知， 秦龙基金已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了私募投资基金的备案手续，并取得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 相关情况如下：

基金名称：陕西秦龙药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管理人名称：西安关天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2022年 5月 17日
备案编码：STP307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秦龙基金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002621 证券简称：美吉姆 公告编号：2022-061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

暨实施情况的公告
持股 5%以上股东俞建模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美吉姆”）于 2022年 1月 18 日收到持股 5%以

上股东俞建模先生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俞建模先生计划自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个交
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自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发布之日
起 3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减持总数合计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2.98%。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的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11）。

2022年 5月 19日，公司收到俞建模先生发来的《关于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至 2022年 5月 18
日，此次减持计划已经届满，减持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截至减持计划期限届满之日，俞建模先生减持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减持比例

俞建模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 2月 17日

至 2022年 4月 1日 7.03元/股 822.20万股 1.00%

大宗交易 2022年 4月 27日 3.27元/股 970.00万股 1.18%
合 计 - - 1,792.20万股 2.18%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股情况 本次减持后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俞建模

合计持有股份 113,667,820 13.75% 95,745,796 11.64%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113,667,820 13.75% 95,745,796 11.64%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俞建模先生及一
致行动人

合计持有股份 184,453,292 22.43% 176,231,268 21.43%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184,453,292 22.43% 176,231,268 21.43%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俞建模先生承诺：自大连三垒（简称现已经变更为“美吉姆”，下同）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五年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大连三垒股份，也不由大连三垒收购该部分股份。 俞建模先生
在担任公司董事长、董事时承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大连三垒股份不超过其上年末所持有大连三垒股
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
售的大连三垒股票数量不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俞建模先生已于 2017年 3月 13日
离任公司董事长、董事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俞建模先生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本次减持事项与俞建模先生此前已披露的意
向、承诺一致。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的减持计划等相关事项，公司已按照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本次减持与此前

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涉及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况。
3、俞建模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

化，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四、备查文件
俞建模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002721 证券简称：金一文化 公告编号：2022-041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21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了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为了让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及
经营情况，公司定于 2022年 5月 27日（星期五）举行 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 具体情况如下：

一、 本次业绩说明会安排
（一）时间：2022年 5月 27日（星期五）下午 15:00-17:00。

（二）方式：网络远程方式，投资者可登陆深交所“互动易”平台“云访谈”栏目（http://irm.cninfo.com.cn）参
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三）出席人员：公司董事长王晓峰先生、董事兼总经理王晓丹女士、独立董事石军先生、财务总监蒋学
福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孙玉萍女士。

二、 公开征集问题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 2021 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

投资者可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星期四）下午 15:00 前访问 http://irm.cninfo.com.cn，进入公司 2021 年度业绩
说明会页面进行提问。公司将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欢迎广大投资者积
极参与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002765 证券简称：蓝黛科技 公告编号：2022-055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04月 1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回购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按照人民币 1,102.00 万元的价格
回购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发基金”）持有的子公司重庆蓝黛变速器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蓝黛变速器”） 1.5743%股权（对应出资额人民币 1,102.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 2022年 04 月 14 日
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等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关于拟回购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45）。

公司子公司蓝黛变速器就上述公司回购子公司股权事项向重庆市璧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办理变
更登记手续，近日蓝黛变速器完成了工商备案登记工作并取得了《备案通知书》。 公司子公司蓝黛变速器工
商备案登记后相关信息为：公司对蓝黛变速器的持股比例由 64.1429%变更为 65.7171%，农发基金对蓝黛变
速器的持股比例由 35.8571%变更为 34.2829%，蓝黛变速器其他登记事项均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0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002908证券简称：德生科技公告编号：2022-032

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4 日、2022 年 5 月 13 日分别召开了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和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相关公告。

公司现已完成增加经营范围的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并于近日取得了由广东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一、 本次变更登记情况
变更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经营范围

IC卡、IC卡智能系统、IC卡读写机具、通讯产品的研
究、开发及生产销售，防伪技术产品的生产，计算机
网络系统工程及工业自动化控制设备的设计、安装、
维护及技术咨询，生产及销售电子产品及配件；经国
家密码管理机构批准的商用密码产品的开发、 生产
（以上生产项目由分公司办证照经营）； 经国家密码
管理局审批并通过指定检测机构产品质量检测的商
用密码产品的销售；设备租赁；计算机及软件服务；
销售：普通机械、电器机械及器材，家用电器，计算机
及配件；固网代理收费服务；佣金代理（拍卖除外）；
票务服务。人才招聘、人才信息服务；人才测评；人事
代理；人力资源管理咨询；人才推荐；计算机研发、生
产、销售；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物联网技
术应用与开发；家庭及公共社区智能化产品的开发、
生产、销售和服务；经营电信业务；档案处理及档案
电子化服务，档案管理软件的开发，销售及服务。 金
融自助终端、政务自助终端、其他电子自助终端以及
制卡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代理和服务；市场调
查， 市场营销策划； 商务信息咨询（不含投资类咨
询）；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
务）；职业中介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IC 卡、IC 卡智能系统、IC 卡读写机具、通讯产品的研究、开发及生
产销售，防伪技术产品的生产，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及工业自动化
控制设备的设计、安装、维护及技术咨询，生产及销售电子产品及
配件；经国家密码管理机构批准的商用密码产品的开发、生产（以
上生产项目由分公司办证照经营）；经国家密码管理局审批并通过
指定检测机构产品质量检测的商用密码产品的销售；设备租赁；计
算机及软件服务；销售：普通机械、电器机械及器材，家用电器，计
算机及配件；固网代理收费服务；佣金代理（拍卖除外）；票务服务。
人才招聘、人才信息服务；人才测评；人事代理；人力资源管理咨
询；人才推荐；计算机研发、生产、销售；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 物联网技术应用与开发； 家庭及公共社区智能化产品的开
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经营电信业务；档案处理及档案电子化服
务，档案管理软件的开发，销售及服务。金融自助终端、政务自助终
端、其他电子自助终端以及制卡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代理和服
务；市场调查，市场营销策划；商务信息咨询（不含投资类咨询）；人
力资源服务，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新取得《营业执照》的基本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7076853577
名称：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软件路 15号第二层 201室、三、四层
法定代表人：虢晓彬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零捌拾叁万壹仟零伍拾元
成立日期：1999年 08月 13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IC卡、IC卡智能系统、IC卡读写机具、通讯产品的研究、开发及生产销售，防伪技术产品的生

产，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及工业自动化控制设备的设计、安装、维护及技术咨询，生产及销售电子产品及配
件；经国家密码管理机构批准的商用密码产品的开发、生产（以上生产项目由分公司办证照经营）；经国家
密码管理局审批并通过指定检测机构产品质量检测的商用密码产品的销售； 设备租赁； 计算机及软件服
务；销售：普通机械、电器机械及器材，家用电器，计算机及配件；固网代理收费服务；佣金代理（拍卖除外）；
票务服务。人才招聘、人才信息服务；人才测评；人事代理；人力资源管理咨询；人才推荐；计算机研发、生产、
销售；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物联网技术应用与开发；家庭及公共社区智能化产品的开发、生产、销
售和服务；经营电信业务；档案处理及档案电子化服务，档案管理软件的开发，销售及服务。 金融自助终端、
政务自助终端、其他电子自助终端以及制卡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代理和服务；市场调查，市场营销策划；
商务信息咨询（不含投资类咨询）；人力资源服务，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备查文件
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88656 证券简称：浩欧博 公告编号：2022-037

江苏浩欧博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5月 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 特别表决权股东、 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
普通股股东人数 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3,345,05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3,345,05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8.738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8.738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 表决方式
会议采取现场及网络方式投票表决，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召集及主持情况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 JOHN LI 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6人，出席 6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王凯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3,345,053 100 0 0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会 2021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3,345,053 100 0 0 0 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会 2021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3,345,053 100 0 0 0 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3,345,053 100 0 0 0 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度财务预算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3,345,053 100 0 0 0 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 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3,345,053 100 0 0 0 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3,345,053 100 0 0 0 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3,345,053 100 0 0 0 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3,345,053 100 0 0 0 0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度董事、高管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3,345,053 100 0 0 0 0
1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3,345,053 100 0 0 0 0
12、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暨完善累积投票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3,345,053 100 0 0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续聘 2022 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514,396 100 0 0 0 0

7 关于《公司 2021 年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514,396 100 0 0 0 0

9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担保
额度预计的议案 514,396 100 0 0 0 0

10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董
事、高管薪酬的议案 514,396 100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会议议案 9、12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 本次会议的议案 6、7、9、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 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 2021年度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 (上海)事务所
律师：牛蕾、蔡诚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认为：江苏浩欧博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及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会议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浩欧博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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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5月 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朗山路 8号朗山酒店二楼朗睿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 特别表决权股东、 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5
普通股股东人数 2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6,830,07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6,830,07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1.998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1.998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刘建德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5人，出席 5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庄丽华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副总经理肖勇、 公司财务总监马凌燕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798,386 99.9323 26,289 0.0561 5,404 0.0116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798,386 99.9323 26,289 0.0561 5,404 0.0116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798,386 99.9323 26,289 0.0561 5,404 0.0116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816,360 99.9707 13,719 0.0293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797,836 99.9311 32,243 0.0689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 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2,037 95.3646 31,693 4.6354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798,386 99.9323 27,858 0.0594 3,835 0.0083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798,386 99.9323 26,289 0.0561 5,404 0.0116
9、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803,790 99.9438 26,289 0.0562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803,790 99.9438 26,289 0.0562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 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804,386 99.9451 20,289 0.0433 5,404 0.0116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670,011 97.9935 13,719 2.0065 0 0.0000

6 《关于公司董事、 监事 2022 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652,037 95.3646 31,693 4.6354 0 0.0000

9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657,441 96.1550 26,289 3.8450 0 0.0000

11 《关于续聘 2022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658,037 96.2422 20,289 2.9673 5,404 0.790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4、议案 6、议案 9、议案 1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议案 6，关联股东刘建德、梁宏建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亮、苏常青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形成的决
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0 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